
贵阳市林业局关于开阳县北部乡镇烟区
供水灌溉工程项目使用林地

相关情况说明的函

开阳县水务管理局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开阳县北部乡镇烟区供水灌溉工程项目

使用林地可行性无需进行专题评价或论证研究的请示》已收悉，

经研究，我局特作出如下情况说明：

按照国家林业局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规范》

（LY/T2492-2015）规定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面积在 2公顷以上（含

2公顷）的，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；建设项目使用

林地面积在 2公顷以下（不含 2公顷）的，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

地现状调查表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无

需进行专家评审。

特此说明。

贵阳市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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